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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建筑工程施工图变更管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管理，规范设计文件变更和审查行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法规和省市相关文件的规定，结合镜湖新区实际，现就加强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有关管理要求通知如下：
一、变更管理规定
1．施工图变更，是指对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内容进行修改，分为重大变更与一般变更。
2．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建设单位不得擅自修改，施工单位应按图施工。对确需变更且涉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公共利益、公众安全、使用功能和建筑物结构安全性等内容的，应按相关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3．涉及规划管控内容（建筑面积、层数、高度、建筑平面、建筑形式、建筑立面等）的施工图变更，建设单位应先报请规划部门对原规划方案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并审核确认，方可申请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
4．对已预售房地产项目涉及购房户个人利益的变更事项，应从严把握，建设单位须充分征求相关利益关系人并形成一致意见后，方可申请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且不得降低工程建设标准。
5．重大设计变更的施工图审查相关费用，由申请单位自行承担。
6．涉及相关文件规定及下列内容的变更事项，认定为施工图重大设计变更：

（1）涉及地基基础与主体结构安全的；

（2）涉及消防安全性的；

（3）涉及人防工程防护安全性的；

（4）涉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的；

（5）涉及公众安全、公共利益及使用功能的；

（6）涉及绿色建筑和民用建筑节能要求的，包括改变建筑保温系统、保温隔热材料从而影响建筑物的节能性能、防火等级等内容；

（7）规划部门已批准的建筑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建筑平面图内容进行修改的；改变建筑外立面风格、色彩、材质的。

7．施工图设计变更属重大变更还是一般变更，由负责变更的设计单位按照本文件及相关规定进行判定，并在出具的变更文件上应注明。对难以判定的，应向原图审机构及质安中心消防科咨询会商确定。
8．施工图变更事项由原设计单位完成修改后，一般变更事项以设计联系单形式经建设、施工及监理等相关责任单位签章确认后，交施工单位实施；涉及重大变更事项按以下管理流程办理变更手续后，交施工单位实施。
9．所有施工图设计变更文件应由各责任单位存档备查，作为工程验收依据。
二、重大变更管理流程
1．施工图重大变更，建设单位应在“绍兴市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图联合审查系统”上进行申报。除提交变更设计文件外，同时应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重大变更申请表》（附件）；涉及规划管控内容的还应提交规划部门的批准意见。

2．办质安中心（消防科）对符合规定的施工图重大变更申报事项，在一个工作日内予以受理，通过系统操作推送给项目原图审机构进行变更施工图审查；变更申报事项不符合规定的，应在一个工作日内提出不予受理意见，通过系统操作出回复。

3．施工图重大变更文件经审查通过后，由施工图图审机构负责将变更事项、内容等信息在5个工作日内，报办质安中心（综合科）备案，并做好内部文书交接工作。

4．涉及规划管控内容、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等施工图重大变更事项，由质安中心负责人同意后，提交办专题会议研究决定。

三、其他要求
1．办有关机构应按照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验收；对施工图未经审查或审查合格后擅自变更的，将不予验收，并追究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责任。
2．办质安中心应加强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定期对施工图审查质量组织抽查和日常考核，并将结果进行通报。
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附件：施工图设计文件重大变更申请表
绍兴市镜湖新区开发建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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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施工图设计文件重大变更申请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变更原因
	

	变更依据
	

	变更类型
	(涉及规划指标 (建筑平面 (建筑立面 (外墙材质 (其它重大变更

	变

更

内

容

说

明
	

	设计单位

声明
	除上述变更内容以外，本次送审图纸的其它内容与原审查通过的图纸一致。

	建设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经审核，同意上述重大变更提交图审机构审查。

             年  月  日


抄送：开发办各领导，相关部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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